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８９

证券简称：深圳机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７

证券代码：

１２５０８９

证券简称：深机转债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份生产经营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告属自愿性信息披露。

三大指标

业务量 同比增长

本月 累计 本月 累计

旅客吞吐量（万人次）

２２６．７６ ２

，

０９８．５５ １０．１％ ５．１％

货邮吞吐量（万吨）

７．４９ ６０．９６ －０．１％ ３．０％

航空器起降（万架次）

１．８４ １６．６４ ６．２％ ２．１％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１２

证券简称：锦龙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２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前三季度

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情况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本次业绩预告的具体会计期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９

月

３０

日。

２

、业绩预告类型：同向下降

３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９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９

月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９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９

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与去年同期

相比亏损

比上年同期

下降约

６０％－７０％

６

，

３１０．６８

万元

１０

，

５２４．６７

万元

约亏损

1,380

万元

至

2,430

万元

约

3,160

万元至

4,200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约亏损

０．０５

元至

０．０８

元

约

０．１０

元至

０．１４

元

０．２１

元

０．３５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由于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我国证券市场行情整体下跌幅度较大，证券交易量不断萎缩，本公

司持有

４０％

股权的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东莞证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９

月出现亏损，而东

莞证券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９

月的经营收益良好。 经本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

９

月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约

６０％－７０％

。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的结果， 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

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７５

证券简称：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２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松江河发电厂未能及时履行还款义务一

事，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５

日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向公司送达了（

２００９

）吉民二初字第

５

号《受理案件通知书》。 经松江河发电厂与公司

协商，在松江河发电厂与公司大股东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于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１２

日签订的《委

托贷款补充协议》基础上，松江河发电厂与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签订了《还款协议书》，并

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归还本金

１４

，

０７８．５２

万元， 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归还利息

１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归还利息

９

，

５１５

，

７５９．６０

元。 公司对上述事项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详

见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９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

日和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

５２

号、

５４

号和

６２

号、

２０１０

年第

５３

号和

７２

号公告）。

二、进展情况

依据公司与松江河发电厂签署的 《还款协议书》， 松江河发电厂应在协议生效之日起

２

年内分两次还清所欠公司委托贷款利息（

３９

，

０３１

，

５１９．２０

元），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归还

５０％

，

剩余利息在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还清。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收到松江河电厂还款利息

１９

，

５１５

，

７５９．６０

元。 至此，松江河电厂应还利息已全部付清。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本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松江河电厂已按照《还款协议书》履行了还款义务，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将产生有利影

响。

五、备查文件

松江河发电厂的还款进账单。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７５

证券简称：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３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亏损

１－９

月份预计实现净利润

－６０００─－８０００

万元。 上年同期报告披露盈利

８６０

万元，本报告

期净利润同比下降

６８６０－８８６０

万元。

７－９

月份预计实现净利润

－５２００─－７２００

万元。 上年同期报告披露亏损

７３３

万元，本报告

期净利润同比下降

４４６７－６４６７

万元。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１－９

月份业绩预告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净利润 约

－６０００

万元—

－８０００

万元

８６０

万元 下降：

７９８％

—

１０３０％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７１５

元—

－０．０９５３

元

０．０１０２

元 下降：

７９８％

—

１０３０％

７－９

月份业绩预告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净利润 约

－５２００

万元—

－７２００

万元

－７３３

万元 下降：

６０９％

—

９０７％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６１９

元—

－０．０８５８

元

－０．００８７

元 下降：

６０９％

—

９０７％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预告期预计实现净利润

－６０００─－８０００

万元，同比下降

６８６０－８８６０

万元。下降的主要原

因：一是吉林省社会用电量增长远低于装机容量增长幅度，火电机组发电利用小时数大幅下

降，对公司经营效益影响较大；二是标煤单价上升影响燃料成本增加；三是银行贷款利率连续

上调，影响财务费用增加。

为改善公司经营状况，公司积极采取增收节支措施，严格控制成本费用支出，减少因电量

降低、煤价升高所造成的净利润同比下降幅度。

公司风电机组目前处于盈利状态，

６

月

２９

日收购的瓜州风电尚处于基建期。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８

证券简称：英飞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７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有关业务规则的规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完成了《深圳英飞拓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所涉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授

予登记工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授予的基本情况

１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２

、授予对象和数量

姓名 职务

股票期

权份数

（万份）

占获授

期权的

比例

限制性股

票股数

（万份）

占获授限制

性股票的比

例

占本次授予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

总数的比例

占目前总股

本的比例

张衍锋

副董事长

总经理

２４．３５２ ５．７３％ １９．２０ ２２．２２％ ８．５２％ ０．１８５％

林冲

董事

副总经理

１８．５６ ４．３７％ １７．６０ ２０．３７％ ７．０７％ ０．１５４％

华元柳

董事

副总经理

１８．５６ ４．３７％ １７．６０ ２０．３７％ ７．０７％ ０．１５４％

李家旭

副总经理

研发总监

６．２４ １．４７％ ０ ０ １．２２％ ０．０２７％

刘恺祥

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８．４１６ １．９８％ ０ ０ １．６５％ ０．０３６％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

技术（业务）骨干合计

４８

人

３３２．９１２ ７８．３２％ ３２ ３７．０４％ ７１．３５％ １．５５１％

预留部分

１６ ３．７６％ ０ ０ ３．１３％ ０．０６８％

合计

５３

人

４２５．０４ １００％ ８６．４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２．１７４％

本次完成登记的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数量以及激励对象与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７

日在

巨潮资讯网公布的《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人员名单

（调整后）》一致。

３

、授予股票来源：本股权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的标的股票来源为向激励对象定向发

行股票。

４

、行权价格：英飞拓授予激励对象每一份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２８．９８

元，英飞拓授予激

励对象每一股限制性股票的价格为

１４．６３

元。

５

、行权

／

解锁安排

在可行权

／

解锁日内，若达到本计划规定的行权

／

解锁条件，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

／

限制性股

票自授予日起满

１２

个月后，激励对象应在未来

４８

个月内分期行权

／

解锁。 行权

／

解锁时间安

排如下表所示：

行权期

／

解锁期 行权

／

解锁时间

可行权

／

解锁数量占获

授期权数量比例

第一个行权

／

解锁

期

自授予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２５％

第二个行权

／

解锁

期

自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２５％

第三个行权

／

解锁

期

自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４８

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２５％

第四个行权

／

解锁

期

自授予日起

４８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６０

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２５％

预留部分期权分三年行权，具体行权时间安排如下：

行权期 行权时间

可行权数量占获授期

权数量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予的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

次授予的授权日起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０％

第二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予的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

次授予的授权日起

４８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０％

第三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予的授予日起

４８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

次授予的授权日起

６０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４０％

６

、股票期权行权条件和限制性股票主要授予条件、解锁条件

（

１

）限制性股票主要授予条件：

２０１１

年度中期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值不低于

２８００

万元。

（

２

）股票期权行权条件和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

本计划首次授予在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的

４

个会计年度中，分年度进行业绩考核并行权，每个

会计年度考核一次，以达到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的行权条件。 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

下表所示：

行权

／

解锁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行权

／

解

锁期

２０１１

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５．０％

， 以

２０１０

年净利润为基数，

２０１１

年实现的净利润

增长率不低于

１０％

。且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

为负

第二个行权

／

解

锁期

２０１２

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６．５％

， 以

２０１０

年净利润为基数，

２０１２

年实现的净利润

增长率不低于

３０％

第三个行权

／

解

锁期

２０１３

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０％

， 以

２０１０

年净利润为基数，

２０１３

年实现的净利润

增长率不低于

８０％

第四个行权

／

解

锁期

２０１４

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２％

， 以

２０１０

年净利润为基数，

２０１４

年实现的净利润

增长率不低于

１５０％

本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的期权在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４

年的

３

个会计年度中， 分年度进行业绩考核

并行权，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以达到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的行权条件。 各年度业绩

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行权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行权期

２０１２

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６．５％

，以

２０１０

年净利润为基数，

２０１２

年实现的净利

润增长率不低于

３０％

。 且等待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第二个行权期

２０１３

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０％

， 以

２０１０

年净利润为基数，

２０１３

年实现的净利

润增长率不低于

８０％

第三个行权期

２０１４

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２％

， 以

２０１０

年净利润为基数，

２０１４

年实现的净利

润增长率不低于

１５０％

以上净利润及用于计算净资产收益率的净利润指标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孰低作为计算依据。 若公司发生再融资行为，则融资当年以扣除融资数

量后的净资产及该等净资产产生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

二、限制性股票

１

、授予情况

（

１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

２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对象：共

１２

人。

（

３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数量：拟授予数量为

８６．４

万股

（

４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

１４．６３

元

／

股。

（

５

）、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获授数量及实际认购数量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计划授予的股票数量（万

股）

实际认购的股票数量

（万股）

１

张衍锋 副董事长总经理

１９．２ １９．２

２

林冲 董事副总经理

１７．６ １７．６

３

华元柳 董事副总经理

１７．６ １７．６

４

王宁 区域销售总监

５．６ ５．６

５

闵敏 区域销售总监

４ ４

６

彭祖辉 区域销售总监

３．２ ３．２

７

高炜 区域销售总监

２．４ ２．４

８

曹承先 区域销售总监

２．４ ２．４

９

郝志海 区域销售经理

５．６ ５．６

１０

裴瑞宏 研发副总监

３．０４ ３．０４

１１

张闯 研发副总监

３．０４ ３．０４

１２

张波 研发副总工

２．７２ ２．７２

合计 ——— ———

８６．４ ８６．４

２

、授予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９００４８

号验资报

告，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的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的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８６．４

万元，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变更后的注册资本合计为人民币

２３６０６．４

万元，同时公司已

收到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缴纳的认购款人民币

１２

，

６４０

，

３２０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人

民币

８６４

，

０００

元，计入资本公积的

１１

，

７７６

，

３２０

元，全部以货币出资。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止，公司变更后的累积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股本）为人民币

２３６０６．４

万元。

３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定向增发股份的上市日期、股份变动及每股收益调整情况

（

１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定向增发股份的上市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

２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后股份变动情况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

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股权激励定

向发行股票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７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４．８３％ ８６４

，

０００ １７６

，

８６４

，

０００ ７４．９２％

１

、国家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４％ ８６４

，

０００ ９

，

６６４

，

０００ ４．０９％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４％ ０ 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３％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８６４

，

０００ ８６４

，

０００ ０．３７％

４

、外资持股

１６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７１．０９％ ０ １６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７０．８３％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８４

，

４８０

，

０００ ３５．９２％ ０ ８４

，

４８０

，

０００ ３５．７９％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８２

，

７２０

，

０００ ３５．１７％ ０ ８２

，

７２０

，

０００ ３５．０４％

５

、高管股份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１７％ ０ ５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８％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１７％ ０ ５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８％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４

、其他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三、股份总数

２３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８６４

，

０００ ２３６

，

０６４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３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权比例变动情况

由于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 公司股份总数由原来的

２３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增加至

２３６

，

０６４

，

０００

股，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权比例发生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实际控制人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刘肇怀

１６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７１．０９％ １６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７０．８３％

本次授予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４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公司股本由

２３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变更为

２３６

，

０６４

，

０００

股，按新

股本

２３６

，

０６４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收益为

０．４９８９

元。

４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三、期权简称、期权代码、期权登记完成情况

１

、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完成了公司首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的期权授

予登记工作，期权简称：英飞

ＪＬＣ１

，期权代码：

０３７５５７

２

、首次授予具体情况

（

１

）股票期权授予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

２

）股票期权授予对象：公司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及业务人

员共

５３

人

（

３

）股票期权授予数量：首次授予

４０９．０４

万份，预留

１６

万份

（

４

）股票期权行权价：

２８．９８

元

／

股

３

、股票期权登记完成情况

（

１

）、期权简称为：英飞

ＪＬＣ１

（

２

）、期权代码为：

０３７５５７

（

３

）、期权授予登记名单：

姓名 职务

本次获授的股票

期权份数（万份）

占计划授予期权

总数的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的比

例

张衍锋

副董事长

总经理

２４．３５２ ５．７３％ ０．１０％

林冲

董事

副总经理

１８．５６ ４．３７％ ０．０８％

华元柳

董事

副总经理

１８．５６ ４．３７％ ０．０８％

李家旭

副总经理

研发总监

６．２４ １．４７％ ０．０２％

刘恺祥

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８．４１６ １．９８％ ０．０４％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合计

４８

人

３３２．９１２ ７８．３２％ １．４２％

合计

５３

人

４０９．０４ ９６．２４％ １．７４％

４

、本次登记的激励对象以及获授的权益数量与前期授予公告所列一致，未有调整。 详细

请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人员名单（调整后）》。

５

、预留部分期权将在明确授予对象后，另行披露授予登记相关事项。

四、激励成本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中关于公允价值确定的相关规定，企业需要选择适当的估值模型对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的公允价值进行计算。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

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董事会已确定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根据授予日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总额分别确认限制性股票激励成本。

经测算，预计未来五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成本合计为

２８４６．７０

万元，则

２０１１

年

－

２０１５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年份

２０１１

年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万元）

２０１５

年

（万元）

需摊销的总费

用（万元）

３７０．６６ １３０４．７４ ６８２．０２ ３５５．８４ １３３．４４

据此测算，实施本次激励计划对公司各期业绩的影响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对净利润的影响（万

元）

３７０．６６ １３０４．７４ ６８２．０２ ３５５．８４ １３３．４４

对每股收益的影响（元

／

股）

０．０１５８ ０．０５５５ ０．０２９０ ０．０１５１ ０．００５７

本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

响仅为测算数据，应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五、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对公司发展的影响

激励计划对公司发展产生的正向作用，有利于激发管理团队的积极性，提高经营效率，促

进公司业绩提升。

六、备查文件

１

、验资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三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8

2011

年

10

月

13

日 星期四

股票代码：

600383

股票简称：金地集团 公告编号：

2011-029

2011

年

9

月份销售情况、

10-11

月份推盘安排暨获取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1

年

9

月公司实现签约面积

31

万平方米，同比减少

37.6%

；签约金额

37.8

亿元，同比

减少

36%

；

2011

年

1-9

月公司累计实现签约面积

145.9

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

9.6%

； 累计签约金额

197.3

亿元，同比增长

28.4%

。

2011

年

10

月

-11

月有新推或加推盘计划的项目：东莞博登湖、东莞外滩

8

号、东莞湖山大

境、广州荔湖城、珠海伊顿山、佛山天玺、北京朗悦、天津国际广场、烟台澜悦、上海格林世界、上

海艺境、杭州自在城、南京自在城、绍兴自在城、杭州天逸、武汉名郡、武汉圣爱米伦、武汉澜菲

溪岸、西安湖城大境、沈阳滨河国际社区、沈阳檀郡、沈阳名京、沈阳铂悦。

鉴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销售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推盘计划也可能存在一定的调整，因此以上相关统计数据和推盘安排仅供投资者参考。

2011

年

9

月

2

日，公司以公开方式取得扬州市开发区古运河

693

号地块，地块位于扬州市

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中部，东至周庄支路、西至规划道路、南至吴洲路、北至东风河。 规划总占

地面积为

162,741

平方米，规划计容积率建筑面积为

212,369.6

平方米。 土地使用性质为居住

用地，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为

70

年。 土地成交价

5.2809

亿元。

特此公告。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13

日

股票简称：中化国际 证券代码：

600500

编号：临

2011－025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申请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0

月

12

日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1609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19

亿

元的公司债券；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0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600869

股票简称：三普药业 编号：临

2011-044

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12

日接到控股股东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 该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12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了本公司部分股份，现将增持情况

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

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二、增持方式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进行。

三、增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12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买入方

式增持本公司股份

477,100

股，平均增持价格为

23.23

元

/

股。 本次增持前，远东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340,980,418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79.77%

，增持后持有本公司股份

341,

457,518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79.89%

。

四、增持目的及计划

基于对本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自本次

增持之日起算）以自身名义通过二级市场继续增持本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本公司总

股本的

2%

（含本次已增持股份）。

五、其他说明

上述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

定。 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本公司将继续关注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增持本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将依据相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495

股票简称：晋西车轴 公告编号：临

2011-029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本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12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收盘后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晋

西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晋西集团

"

）的通知，晋西集团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上证上字

[2008]94

号）的规定，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了本公司部分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晋西集团于

2011

年

10

月

12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以

10.49

元

/

股的平均价格增持了本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

537,222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18%

。

本次增持前， 晋西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90,971,796

股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81,611,796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0.10 %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本次增持后，晋西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91,509,018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0.28%

，仍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二、后续增持计划

1

、增持主体：晋西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

2

、增持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进行。

3

、实施安排：晋西集团将根据市场情况，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自

2011

年

10

月

12

日

起算），以自身名义或通过一致行动人继续在二级市场增持本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

本公司总股本的

2%

（含本次已增持股份）。

4

、晋西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后续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或转让

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本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的相关规定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十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183

证券简称：怡亚通 公告编号

2011-048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

知于

2011

年

9

月

27

日分别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公告，会议于

2011

年

10

月

12

日上

午

10

：

00

在深圳市深南中路

3024

号中航城格兰云天大酒店

15

楼会议室召开。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表决方式：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1

年

10

月

12

日上午

10

：

00

4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1

年

10

月

11

日至

10

月

12

日

（

1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10

月

12

日上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

（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10

月

11

日下午

15:

00

至

10

月

12

日下午

15:00

。

5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深南中路

3024

号中航城格兰云天大酒店

15

楼会议室

6

、主持人：董事冯均鸿先生

7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

人， 代表股份

516,574,393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61.93%

；以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股东大会的股东

187

人，代表股份

4,573,68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483%

； 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代表股份合计

521,148,079

股， 占公司总股本

834,126,241

股的

62.4783%

。 董事冯均鸿先生主持了会议，会议对董事会公告的议案进行了讨

论和表决。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会议采取了现场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关于调整公司

201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下列事项逐项表决）：

（

1

）以

519,039,775

股赞成，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955%

，

78,108

股弃权（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000

股），

2,030,196

股反对通过：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

2

）以

519,061,275

股赞成，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996%

，

89,708

股弃权（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900

股），

1,997,096

股反对通过：发行数量

（

3

）以

519,056,175

股赞成，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986%

，

93,308

股弃权（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500

股），

1,998,596

股反对通过：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2

、以

518,896,675

股赞成，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680%

，

418,608

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6,250

股），

1,832,796

股反对通过：《关于

<

深圳市怡亚

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版）

>

的议案》

3

、以

519,062,200

股赞成，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998%

，

430,308

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60,900

股），

1,655,571

股反对通过：《关于

<

深圳市怡亚

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版）

>

的议案》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 经与会董事签署的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

2

、 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0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002109

证券简称：兴化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22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1

年

1～9

月份业绩预告的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

2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2011

年

8

月

17

日， 公司在

2011

年半年度报告中预计公司

2011

年

1～9

月份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小于

50%

。

3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预计公司

2011

年

1～9

月份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80%～

100%

。

4

、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

是

√

否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7,657,653.62

元

2

、基本每股收益：

0.19

元

三、业绩预告出现差异的原因

公司主导产品硝酸铵第三季度销售价格比第二季度有一定幅度的增长， 超出公司对市场

需求的预期。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预测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公司

2011

年

1～9

月份业绩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公布

的

2011

年三季度报告为准，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543

证券简称：莫高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1-13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审计机构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本公司接到审计机构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通知，该公司名称变更为

"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

特此公告。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0478

证券简称：科力远 公告编号：临

2011-041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购买事项已按有关规定停牌， 因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预案在继续完善中，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股票将继续

停牌。 公司拟按照相关规定召开董事会审议重组预案并公告。 公司股票预计在

2011

年

10

月

28

日前召开董事会披露重组预案后恢复交易。 敬请各位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300221

证券简称：银禧科技 公告编号：

2011-30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10

月

12

日，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0

月

6

日以电子邮件、电话方式送达。会议

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全

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谭颂斌先生主持

,

经表决

,

审议通过了

《关于子公司银禧工程塑料（东莞）有限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及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

管协议的议案》。

依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项目及实施

方案，募投项目

"

节能灯具专用改性塑料技术改造项目

"

及

"

无卤阻燃弹性体电线电缆技术

改造项目

"

将由公司向控股子公司银禧工程塑料（东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银禧工塑

"

）增

资并由银禧工塑具体实施，投资金额共

13037.27

万元（募投项目详情请见中国证监会创业

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披露的《银禧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最大限度的保障公司股东的权益，根据《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本次向银禧工塑

增资以完成

"

节能灯具专用改性塑料技术改造项目

"

及

"

无卤阻燃弹性体电线电缆技术改造

项目

"

两个募投项目所涉及募集资金，公司同意以银禧工塑的名义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莞厚街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分行分别开设银行专户进行管理。

账户开设完毕后，公司、银禧工塑、保荐机构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将与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厚街支行分别签订《募集资金四方

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存入专户后，银禧工塑可以不同期限的定期存单方式在前述两家银行

存放募集资金。银禧工塑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专户进行管理或以

定期存单的方式续存，银禧工塑存单不得向任何第三方质押。

经表决：同意

9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获全票通过。

特此公告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12

日


